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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建设项目名称 广东杨达鑫科技有限公司扩建项目一期工程及第二次扩建项目一期工程 
建设单位名称 广东杨达鑫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扩建√    技改     迁改建 
建设地点 东莞市常平镇卢屋村创业路 8 号 

主要产品名称 主要从事手机零组件、笔记本电脑外壳及内部组件的生产 
设计生产能力 年加工生产手机零组件 2400 万件、笔记本电脑外壳及内部组件 240 万件 
实际生产能力 年加工生产手机零组件 2400 万件、笔记本电脑外壳及内部组件 100 万件 

建设项目环评时间 2018 年 10 月 9 日 开工建设时间 2019 年 3 月 
调试时间 2019 年 6 月 验收现场监测时间 2019 年 7 月 4-5 日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 东莞市环境保护局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湖南美景环保科技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东莞市新天地环保

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东莞市新天地环保有限公司 

投资总概算（扩建部分） 500 万元 环保投资总概算 
（扩建部分） 35 万元 比例 7% 

实际总概算（扩建部分） 600 万元 环保投资（扩建部分） 120 万元 比例 20% 

验收监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6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08 年 2 月 28 日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6 年 1 月 1 日施行); 

5、《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6、《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2017 年 11 月 22 日起施行); 

7、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转发环境保护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

行办法>的函》(粤环函[2017]1945 号)(2017 年 12 月 31 日起施行) 

8、《关于广东杨达鑫科技有限公司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东环建

【2018】6955 号）及《关于广东杨达鑫科技有限公司第二次扩建项目影响报

告表的批复》(东环建【2018】8936 号); 

9、《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的通知》(国发(2011)42 号)

10、《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HJ/T373-2007) 

11、《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2018 年 5 月 16 日印

发); 

12、《环境监测技术规范(1986)》。 

验收监测评价标准、标

号、级别、限值 

1、喷漆、烤漆、印刷及烘烤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达到广东省《家具制造行业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44/814-2010）第二时段排放标准及广东省《印

刷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44/815-2010）第二时段排放限值；无

组织废气排放可达到广东省《家具制造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

（DB44/814-2010）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及广东省《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

化合物排放标准》（DB44/815-2010）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2、噪声均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 类标准。



 

 

表二 

工程建设内容： 

广东杨达鑫科技有限公司位于东莞市常平镇卢屋村创业路 8 号，项目主要从事手机零组件、

笔记本电脑外壳及内部组件的加工生产，第二次扩建后占地面积 42271.87m2，建筑面积

37007.15m2，年加工生产手机零组件 2400 万件、笔记本电脑外壳及内部组件 240 万件。 

扩建项目报告书审批的主要设备有：阳极氧化线 2 条、立式研磨机 5 台、喷砂机 4 台、雷

雕机 3 台、贴膜机 8 台、超声波清洗机 1 台等。 

第二次扩建项目报告表审批的主要设备有：CNC 数控机床 39 台、卧式研磨机 5 台、超声波

清洗机 1 台、压铸机 5 台、涂装往复机 8 台、水帘柜 9 台、机械臂喷手 5 台、手工喷台 3 台、(电

能)隧道炉 13 台、印刷机 10 台及电烤箱 40 台等。 

扩建后环评审批总的主要设备有：CNC 数控机床 1639 台、压铆机 10 台、自动阳极氧化线

2 条、卧式研磨机 7 台、超声波清洗机 2 台、喷砂机 4 台、压铸机 5 台、涂装往复机 8 台、水帘

柜 9 台、机械臂喷手 5 台、手工喷台 3 台、(电能)隧道炉 13 台、印刷机 10 台及电烤箱 42 台等。

根据公司的发展规划，项目需分期建设，一期工程年产手机零组件 2400 万件、笔记本电脑

外壳及内部组件 100 万件，配套以下设备：CNC 数控机床 39 台、压铆机 10 台、卧式研磨机 4

台、立式研磨机 2 台、超声波清洗机 1 台、水帘柜 3 台、机械臂喷手 3 台、手工喷台 1 台、(电

能)隧道炉 3 台、印刷机 10 台及电烤箱 11 台等。 

原辅材料消耗： 
序号 原辅材料名称 环评审批量（吨/年） 实际使用量 

1 铝合金板 5000 5000 
2 水溶性切削液 338.6 338.6 
3 水溶性研磨液 30 30 
4 水溶性清洗剂 5 5 
5 玻璃砂 5 0 
6 塑料砂 4 4 
7 钢砂 6 0 
8 除油剂 10 0 
9 脱膜剂 4 0 

10 硫酸（98%） 26 0 
11 硝酸（65%） 18 0 
12 磷酸（85%） 35 0 
13 碱蚀剂 6.6 0 
14 着色剂 1.5 0 
15 无镍封孔剂 9 0 
16 镁锭 900 378 
17 水性油墨 8 3.36 
18 水性油漆 25 10.5 
19 PA 塑胶料 20 8.4 

 



 

 

主要工艺流程及产物环节（附处理工艺流程图，标出产污节点） 

 

图例：废气：G；固废：S；废水：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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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主要污染源、污染物处理和排放（附处理流程示意图、标出废水、废气、厂界噪声监测点位） 

1、环境空气污染源 

喷漆、烤漆、印刷、烘烤工序：项目喷漆、烤漆、印刷、烘烤工序过程中会挥发产生少

量有机废气，其主要成份为 VOCs，设置在密闭车间内，并设置 UV 催化氧化+活性炭吸附装置处

理后高空排放。 

项目注塑成型工序、滚漆工序及熔化工序未配套，故不产生对应的废气。 

2、水环境污染源 

项目定期使用干净抹布对印刷设备进行擦拭清洁，不使用清水进行冲洗，此过程无清洗废水

的产生及排放。 

水帘柜废水：项目喷漆过程中水帘柜对废气进行初步预处理时会产生少量含有有机溶剂及油

漆等污染物的废水，水帘柜用水对水质要求不高，水帘柜废水经过隔油隔渣后循环使用。 

研磨废水：项目研磨过程项目利用研磨机对工件进行研磨，研磨过程会添加少量普通自来水

进行湿润。 

清洗废水：超声波清洗机对工件进行清洗，清洗过程使用普通自来水，不需添加其他清洗剂。

由上可知，项目水帘柜废水、研磨废水、清洗废水产生量为 77.946 吨/年，项目设置一个零

散废水收集装置（11 立方米）对水帘柜废水、研磨废水、清洗废水进行收集后交东莞市零散废水

处理中心处理。 

3、厂界噪声污染源 

项目的主要噪声为：普通加工机械的运行噪声，噪声值约为 65～85dB（A）；机械通风所用

通风机运行时产生的噪声，其噪声级为 70～75dB（A）；辅助设备运行时产生的噪声，噪声值约

为 80～90dB(A)。 
 



 

 

表四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主要结论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1、地表水环境影响结论 

项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隔油池预处理达到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6-2001）第二时段三级标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引至东莞市常平西部污水处理厂集中处

理，污水厂尾水经处理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B 标后最

终排入寒溪河。 

项目生产废水（阳极氧化工艺废水、酸雾喷淋废水和 CNC 工件清洗废水）经自建的废水处

理站处理后部分回用于阳极氧化水洗工序，其余废水外排。回用水标准执行《城市污水再生利

用 工业用水水质》（GB-T19923-2005）工艺与产品用水标准和本项目实际使用要求水质标准的较

严者。外排废水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Ⅳ类、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

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一级标准以及广东省地方标准《电镀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DB44/1597-2015）表 2 的“珠三角”排放限值的较严者，再进入东莞市常平西部污水处理厂集中

处理，最终排入寒溪河。本项目排放的废水对地表水环境的影响不大。 

2、地下水环境影响结论 

项目用水由市政给水管网直接供给，不抽取地下水；废水经预处理后排放到市政污水管网中，

不排入地下水中。在正常情况下本项目不会造成地下水水质的污染和地下水的水位的变化。在采

取本报告提出的预防措施后，本项目不会对地下水水质和水位造成不良环境影响。 

3、大气环境影响结论 

在采取本报告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后，本项目营运期排放的废气污染物对评价范围的大气环

境质量和环境保护目标的影响不大。 

大气环境防护距离：经计算，本项目不需设大气环境防护距离。 

卫生防护距离：经计算，阳极氧化车间的卫生防护距离为 100m，卫生防护距离内无学校、居民

区和医院等环境敏感目标。 

4、噪声环境影响结论 

在采取本报告提出的降噪措施后，本项目厂界噪声可以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3 类标准，对周边声环境的影响不大。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1、环境空气影响评价结论 

喷漆、烤漆工序：项目喷漆、烤漆工序因使用油漆，在加工过程会产生挥发性有机废气，

其主要成份为 VOCs。项目将喷漆工序设置在密闭车间内，并设置集气装置对喷漆工序废气进行

收集，收集率为 90%，收集后的废气通过 UV 催化氧化+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高空排放，处理

效率可达到 90%，经处理后，废气排放可达到广东省《家具制造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

准》（DB44/814-2010）第 II 时段排气筒排放限值未收集的喷漆工序有机废气经车间加强机械通

风处理后，厂界无组织排放浓度达到广东省《家具制造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

（DB44/814-2010）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不会对周围的环境产生明显影响。 

印刷、烘烤工序：项目印刷、烘烤工序使用水性油墨在加工过程中会挥发产生少量有机

废气，其主要成份为 VOCs。项目将印刷、烘烤工序设在密闭的负压车间内，并设置集气装置对

印刷、烘烤工序废气进行收集，收集率为 95%，收集后的废气通过 UV 催化氧化+活性炭吸附装

置处理后高空排放，经处理后，废气排放可达到广东省《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

（DB44/815-2010）第Ⅱ时段排气筒排放限值，未收集的印刷、烘烤工序有机废气经车间加强机

械通风处理后，厂界无组织排放浓度达到广东省《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

（DB44/815-2010）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不会对周围的环境产生明显影响。 

2、水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项目定期使用干净抹布对印刷设备进行擦拭清洁，不使用清水进行冲洗，此过程无清洗废水

的产生及排放。 

水帘柜废水、研磨废水、清洗废水：项目水帘柜废水、研磨废水、清洗废水产生量为 77.946

吨/年，项目设置一个零散废水收集装置（11 立方米）对水帘柜废水、研磨废水、清洗废水进行

收集后交东莞市零散废水处理中心处理。 

冷却水：项目冷却用水循环使用，不外排，同时由于循环过程中少量的水因受热等因素损失，

需定期补充冷却水。 

3、声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通过对噪声源采取适当隔音、降噪措施，使得项目产生的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348-2008) 3 类标准要求，对周围环境不造成影响。 

 

 



 

 

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表五 

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为保证监测数据合理性、可靠性、准确性,东莞市四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根据《环

境测技术规范》质量保证的要求,对监测的全过程(布点、采样、样品贮存、实验室分

析和数据处理等)进行了质量控制 

(1)验收监测时合理布设监测点位,保证各监测点位布设的科学性和可比性； 

(2)监测分析方法采用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标准(或推荐)分析方法; 

(3)监测过程中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技术规范制； 

(4)监测人员均通过考核,持证上岗； 

(5)监测仪器设备均在检定有效期内。声级计在测试前后用标准发生源进行校准,

测量前后仪器的灵敏度相差不大于 0.5dB(A),若大于 0.5dB(A)测试数据无效； 

(6)监测数据严格实行三级审核制度,经过校对、校核,最后由总工程师审定、技术

负责人签发。 



 

 

表六 

验收监测内容： 
1、废气检测点位布设及采样时间、工况 

检测点位 检测因子 采样时间 工况 

C 栋喷漆、烤漆、印刷、

烘烤工序有机废气 
处理前 1# 

苯、甲苯、二甲苯、

总 VOCs 

2019-07-04  08:40 第一次 
2019-07-04  13:31 第二次 
2019-07-04  15:01 第三次 

75% 

2019-07-05  08:27 第一次 
2019-07-05  13:24 第二次 
2019-07-05  15:00 第三次 

75% 

C 栋喷漆、烤漆、印刷、

烘烤工序有机废气 
排放口 1# 

苯、甲苯、二甲苯、

总 VOCs 

2019-07-04  08:40 第一次 
2019-07-04  13:31 第二次 
2019-07-04  15:01 第三次 

75% 

2019-07-05  08:27 第一次 
2019-07-05  13:24 第二次 
2019-07-05  15:00 第三次 

75% 

C 栋喷漆、烤漆、印刷、

烘烤工序有机废气 
处理前 2# 

苯、甲苯、二甲苯、

总 VOCs 

2019-07-04  09:41 第一次 
2019-07-04  14:26 第二次 
2019-07-04  15:52 第三次 

75% 

2019-07-05  09:30 第一次 
2019-07-05  14:13 第二次 
2019-07-05  15:47 第三次 

75% 

C 栋喷漆、烤漆、印刷、

烘烤工序有机废气 
排放口 2# 

苯、甲苯、二甲苯、

总 VOCs 

2019-07-04  09:41 第一次 
2019-07-04  14:26 第二次 
2019-07-04  15:52 第三次 

75% 

2019-07-05  09:30 第一次 
2019-07-05  14:13 第二次 
2019-07-05  15:47 第三次 

75% 

C 栋喷漆、烤漆、印刷、

烘烤工序有机废气 
处理前 3# 

苯、甲苯、二甲苯、

总 VOCs 

2019-07-04  10:03 第一次 
2019-07-04  15:21 第二次 
2019-07-04  16:22 第三次 

75% 

2019-07-05  09:49 第一次 
2019-07-05  15:13 第二次 
2019-07-05  16:17 第三次 

75% 

C 栋喷漆、烤漆、印刷、

烘烤工序有机废气 
排放口 3# 

苯、甲苯、二甲苯、

总 VOCs 

2019-07-04  10:03 第一次 
2019-07-04  15:21 第二次 
2019-07-04  16:22 第三次 

75% 

2019-07-05  09:49 第一次 
2019-07-05  15:13 第二次 
2019-07-05  16:17 第三次 

75% 

 



 

 

 
检测点位 检测因子 采样时间 工况 

C 栋喷漆、烤漆、印刷、

烘烤工序无组织废气 
上风向参照点 1# 

苯、甲苯、二甲苯、

总 VOCs 

2019-07-04  09:39 第一次 
2019-07-04  14:45 第二次 
2019-07-04  16:47 第三次 

75% 

2019-07-05  09:27 第一次 
2019-07-05  14:41 第二次 
2019-07-05  16:40 第三次 

75% 

C 栋喷漆、烤漆、印刷、

烘烤工序无组织废气 

下风向监控点 2# 

苯、甲苯、二甲苯、

总 VOCs 

2019-07-04  09:39 第一次 
2019-07-04  14:45 第二次 
2019-07-04  16:47 第三次 

75% 

2019-07-05  09:27 第一次 
2019-07-05  14:41 第二次 
2019-07-05  16:40 第三次 

75% 

C 栋喷漆、烤漆、印刷、

烘烤工序无组织废气 
下风向监控点 3# 

苯、甲苯、二甲苯、

总 VOCs 

2019-07-04  09:39 第一次 
2019-07-04  14:45 第二次 
2019-07-04  16:47 第三次 

75% 

2019-07-05  09:27 第一次 
2019-07-05  14:41 第二次 
2019-07-05  16:40 第三次 

75% 

C 栋喷漆、烤漆、印刷、

烘烤工序无组织废气 

下风向监控点 4# 

苯、甲苯、二甲苯、

总 VOCs 

2019-07-04  09:39 第一次 
2019-07-04  14:45 第二次 
2019-07-04  16:47 第三次 

75% 

2019-07-05  09:27 第一次 
2019-07-05  14:41 第二次 
2019-07-05  16:40 第三次 

75% 

 
2、噪声检测点位布设及检测时间、工况 

检测点位 检测因子 检测时间 工况 

厂界东北外 1 米处 厂界环境噪声 

2019-07-04  14:15 
2019-07-04  22:04 75% 

2019-07-05  10:20 
2019-07-05  22:11 75% 

厂界东南外 1 米处 厂界环境噪声 

2019-07-04  14:20 
2019-07-04  22:09 75% 

2019-07-05  10:25 
2019-07-05  22:16 75% 

厂界西南外 1 米处 厂界环境噪声 

2019-07-04  14:25 
2019-07-04  22:14 75% 

2019-07-05  10:30 
2019-07-05  22:21 75% 

 



 

 

表七 
 1、C 栋喷漆、烤漆、印刷、烘烤工序有机废气

浓度单位：mg/m3（标况）；速率单位：kg/h（标况）；流量单位：m3/h（标

检测 
点位 

排气筒

高度
采样时间 废气流量

检测项目及测试结果 

苯 甲苯 二甲苯 总 VOCs 

浓度 速率 浓度 速率 浓度 速率 浓度 速率 

C 栋喷漆、烤

漆、印刷、烘

烤工序有机废

气处理前 1# 

—— 

2019-
07-04 

第一次 10615 0.0189 2.0×10-4 0.312 3.3×10-3 0.298 3.2×10-3 11.8 0.13 

第二次 10804 0.0205 2.2×10-4 0.337 3.6×10-3 0.307 3.3×10-3 12.5 0.14 

第三次 10564 0.0181 1.9×10-4 0.348 3.7×10-3 0.275 2.9×10-3 10.7 0.11 

2019-
07-05 

第一次 10941 0.0227 2.5×10-4 0.324 3.5×10-3 0.314 3.4×10-3 11.1 0.12 

第二次 10869 0.0215 2.3×10-4 0.331 3.6×10-3 0.291 3.2×10-3 12.0 0.13 

第三次 10707 0.0180 1.9×10-4 0.350 3.7×10-3 0.289 3.1×10-3 12.6 0.13 

C 栋喷漆、烤

漆、印刷、烘

烤工序有机废

气排放口 1# 

20 米

2019-
07-04 

第一次 12854 0.0059 7.6×10-5 0.101 1.3×10-3 0.0912 1.2×10-3 4.09 5.3×10-2 

第二次 13165 0.0043 5.7×10-5 0.114 1.5×10-3 0.0880 1.2×10-3 4.22 5.6×10-2 

第三次 13319 0.0066 8.8×10-5 0.123 1.6×10-3 0.0851 1.1×10-3 4.30 5.7×10-2 

2019-
07-05 

第一次 13263 0.0032 4.2×10-5 0.118 1.6×10-3 0.0897 1.2×10-3 4.13 5.5×10-2 

第二次 12905 0.0051 6.6×10-5 0.107 1.4×10-3 0.0845 1.1×10-3 4.06 5.2×10-2 

第三次 13208 0.0030 4.0×10-5 0.102 1.3×10-3 0.0906 1.2×10-3 4.20 5.5×10-2 

处理前 1#平均值 10750 0.0200 2.1×10-4 0.334 3.6×10-3 0.296 3.2×10-3 11.8 0.13 

排放口 1#平均值 13119 0.0047 6.1×10-5 0.111 1.5×10-3 0.0882 1.2×10-3 4.17 5.5×10-2 
 



 

 

检测 
点位 

排气筒

高度
采样时间 废气流量

检测项目及测试结果 

苯 甲苯 二甲苯 总 VOCs 

浓度 速率 浓度 速率 浓度 速率 浓度 速率 

C 栋喷漆、烤

漆、印刷、烘

烤工序有机废

气处理前 2# 

—— 

2019-
07-04 

第一次 8316 0.0281 2.3×10-4 0.191 1.6×10-3 0.272 2.3×10-3 5.48 4.6×10-2 

第二次 8079 0.0298 2.4×10-4 0.206 1.7×10-3 0.288 2.3×10-3 5.66 4.6×10-2 

第三次 8583 0.0308 2.6×10-4 0.215 1.8×10-3 0.251 2.2×10-3 5.51 4.7×10-2 

2019-
07-05 

第一次 8469 0.0274 2.3×10-4 0.187 1.6×10-3 0.290 2.5×10-3 5.42 4.6×10-2 

第二次 8217 0.0262 2.2×10-4 0.201 1.7×10-3 0.282 2.3×10-3 5.60 4.6×10-2 

第三次 8612 0.0290 2.5×10-4 0.218 1.9×10-3 0.265 2.3×10-3 5.49 4.7×10-2 

C 栋喷漆、烤

漆、印刷、烘

烤工序有机废

气排放口 2# 

20 米

2019-
07-04 

第一次 10763 0.0093 1.0×10-4 0.0594 6.4×10-4 0.0837 9.0×10-4 1.64 1.8×10-2 

第二次 10821 0.0106 1.1×10-4 0.0616 6.7×10-4 0.0894 9.7×10-4 1.50 1.6×10-2 

第三次 10541 0.0117 1.2×10-4 0.0623 6.6×10-4 0.0911 9.6×10-4 1.32 1.4×10-2 

2019-
07-05 

第一次 10805 0.0085 9.2×10-5 0.0581 6.3×10-4 0.0853 9.2×10-4 1.41 1.5×10-2 

第二次 10616 0.0101 1.1×10-4 0.0607 6.4×10-4 0.0902 9.6×10-4 1.37 1.5×10-2 

第三次 10734 0.0118 1.3×10-4 0.0575 6.2×10-4 0.0860 9.2×10-4 1.66 1.8×10-2 

处理前 2#平均值 8379 0.0286 2.4×10-4 0.203 1.7×10-3 0.275 2.3×10-3 5.53 4.6×10-2 

排放口 2#平均值 10713 0.0103 1.1×10-4 0.0599 6.4×10-4 0.0876 9.4×10-4 1.48 1.6×10-2 
 



 

 

检测 
点位 

排气筒

高度 采样时间 废气流量

检测项目及测试结果 

苯 甲苯 二甲苯 总 VOCs 

浓度 速率 浓度 速率 浓度 速率 浓度 速率 

C 栋喷漆、烤漆、

印刷、烘烤工序

有机废气处理前

3# 

—— 

2019-
07-04 

第一次 12109 0.0175 2.1×10-4 0.242 2.9×10-3 0.294 3.6×10-3 2.89 3.5×10-2 

第二次 12242 0.0188 2.3×10-4 0.256 3.1×10-3 0.310 3.8×10-3 2.94 3.6×10-2 

第三次 12523 0.0190 2.4×10-4 0.231 2.9×10-3 0.283 3.5×10-3 2.70 3.4×10-2 

2019-
07-05 

第一次 12647 0.0167 2.1×10-4 0.247 3.1×10-3 0.279 3.5×10-3 2.81 3.6×10-2 

第二次 12330 0.0195 2.4×10-4 0.250 3.1×10-3 0.306 3.8×10-3 2.96 3.6×10-2 

第三次 12507 0.0201 2.5×10-4 0.234 2.9×10-3 0.311 3.9×10-3 2.74 3.4×10-2 

C 栋喷漆、烤漆、

印刷、烘烤工序

有机废气排放口

3# 

20 米 

2019-
07-04 

第一次 13475 0.0049 6.6×10-5 0.0703 9.5×10-4 0.0764 1.0×10-3 0.81 1.1×10-2 

第二次 13638 0.0061 8.3×10-5 0.0726 9.9×10-4 0.0793 1.1×10-3 0.95 1.3×10-2 

第三次 13301 0.0055 7.3×10-5 0.0741 9.9×10-4 0.0744 9.9×10-4 1.07 1.4×10-2 

2019-
07-05 

第一次 13209 0.0041 5.4×10-5 0.0756 1.0×10-3 0.0805 1.1×10-3 0.90 1.2×10-2 

第二次 13185 0.0070 9.2×10-5 0.0719 9.5×10-4 0.0816 1.1×10-3 1.01 1.3×10-2 

第三次 13412 0.0068 9.1×10-5 0.0728 9.8×10-4 0.0772 1.0×10-3 0.88 1.2×10-2 

处理前 3#平均值 12393 0.0186 2.3×10-4 0.243 3.0×10-3 0.297 3.7×10-3 2.84 3.6×10-2 

排放口 3#平均值 13370 0.0057 7.7×10-5 0.0729 9.7×10-4 0.0782 1.0×10-3 0.94 1.3×10-2 
 
 
 
 
 



 

 

检测 
点位 

排气筒

高度 采样时间 废气流量

检测项目及测试结果 

苯 甲苯 二甲苯 总 VOCs 

浓度 速率 浓度 速率 浓度 速率 浓度 速率 

执行标准：广东省《家具制造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

放标准》（DB 44/814-2010）表 1 排气筒 VOCs 排放限值

（第Ⅱ时段） 
1 0.2* 甲苯与二甲苯浓度合计：20 

甲苯与二甲苯速率合计：0.5* 
30 1.45* 

执行标准：广东省《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

准》（DB 44/815-2010）表 2 平版印刷 
（不含以金属、陶瓷、玻璃为承印物的平版印刷）、柔

性版印刷Ⅱ时段排放限值 

1 0.2* 甲苯与二甲苯浓度合计 15 
甲苯与二甲苯速率合计：0.8a* 

80 2.55* 

结     果     评      价 达标 达标 甲苯与二甲苯浓度合计：达标 
甲苯与二甲苯速率合计：达标 达标 达标 

注：1、“*”表示排气筒高度未高出周围 200m 半径范围的建筑 5m 以上，其排放速率按高度对应的排放速率限值的 50％执行。 
    2、“——”表示无。 
 



 

 

2、C 栋喷漆、烤漆、印刷、烘烤工序无组织废气 
浓度单位：mg/m3（标况） 

检测点位 采样时间 
检测项目及测试结果 

苯 甲苯 二甲苯 总 VOCs
浓度 浓度 浓度 浓度 

C 栋喷漆、烤漆、印

刷、烘烤工序无组织

废气 

上风向参照点 1# 

2019-07-04 

第一次 0.0010 0.0031 0.0062 0.13 

第二次 0.0012 0.0046 0.0059 0.15 

第三次 0.0013 0.0038 0.0050 0.17 

2019-07-05 

第一次 0.0016 0.0040 0.0057 0.19 

第二次 0.0011 0.0033 0.0061 0.11 

第三次 0.0009 0.0042 0.0066 0.15 

C 栋喷漆烤漆、印刷、

烘烤工序无组织废气

下风向监控点 2# 

2019-07-04 

第一次 0.0021 0.0161 0.0251 0.47 

第二次 0.0017 0.0150 0.0244 0.52 

第三次 0.0025 0.0167 0.0249 0.47 

2019-07-05 

第一次 0.0023 0.0151 0.0258 0.45 

第二次 0.0025 0.0172 0.0250 0.35 

第三次 0.0020 0.0163 0.0253 0.50 

C 栋喷漆、烤漆、印

刷、烘烤工序无组织

废气 

下风向监控点 3# 

2019-07-04 

第一次 0.0021 0.0171 0.0248 0.33 

第二次 0.0029 0.0180 0.0269 0.37 

第三次 0.0018 0.0162 0.0252 0.40 

2019-07-05 

第一次 0.0022 0.0193 0.0247 0.35 

第二次 0.0026 0.0187 0.0256 0.41 

第三次 0.0023 0.0180 0.0261 0.32 

C 栋喷漆、烤漆、印

刷、烘烤工序无组织

废气 

下风向监控点 4# 

2019-07-04 

第一次 0.0027 0.0169 0.0252 0.33 

第二次 0.0019 0.0190 0.0266 0.39 

第三次 0.0024 0.0200 0.0250 0.34 

2019-07-05 

第一次 0.0028 0.0184 0.0244 0.37 

第二次 0.0025 0.0172 0.0251 0.40 

第三次 0.0018 0.0181 0.0265 0.31 
执行标准：广东省《家具制造行业挥发性有

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44/814-2010）表 2
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限值与广东省《印刷

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 
44/815-2010）表 3 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限

值 

0.1 0.6 0.2 2.0 

结     果     评      价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3、噪声 
（1）、检测方法 

检测项目 方法依据 检测方法 检测范围 

厂界环境噪声 GB 12348-200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35～130dB（A）

（2）、执行标准：《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 
3 类排放限值：昼间 65dB（A），夜间 55dB（A）。 

 
（3）、检测结果 

单位：dB(A)

测点 
编号 检测点位 主要声源 检测日期 

检测结果 结果 
评价 昼间 夜间 

1# 厂界东北外 1 米处 
生产噪声 2019-07-04 61 52 达标 

生产噪声 2019-07-05 62 52 达标 

2# 厂界东南外 1 米处 
生产噪声 2019-07-04 62 51 达标 

生产噪声 2019-07-05 61 51 达标 

3# 厂界西南外 1 米处 
生产噪声 2019-07-04 61 53 达标 

生产噪声 2019-07-05 62 52 达标 

 

 
 
 



 

 

 

 
 
 
 



 

 

表八 
验收监测结论： 

1、C 栋喷漆、烤漆、印刷、烘烤工序有机废气收集后经水喷淋+UV 光解+活性炭处理

后通过 20 米排气筒排放，排放口有机废气中苯、甲苯、二甲苯、总 VOCs 排放

浓度和排放速率均达到广东省《家具制造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

（DB44/814-2010）表 1 排气筒 VOCs 排放限值（第Ⅱ时段）与广东省《印刷行

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 44/815-2010）表 2 平版印刷（不含以金属、

陶瓷、玻璃为承印物的平版印刷）、柔性版印刷Ⅱ时段排放限值。 

2、C 栋喷漆、烤漆、印刷、烘烤工序工序无组织废气中苯、甲苯、二甲苯、总 VOCs

浓度均达到广东省《家具制造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44/814-2010）

表 2 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限值与广东省《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

（DB 44/815-2010）表 3 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限值。 

3、测点 1#、2#、3#昼间、夜间厂界环境噪声均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 12348-2008）3 类排放限值。 

 

 
 
 


